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國民小學九十八學年度課外社團指導老師甄選報名表

	報考類別：□小提琴□大提琴□長笛□打擊樂□網球

	姓名
	
	性別
	□男

□女
	婚姻
	□已婚

□未婚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貼相片處

	現職服務

單位
	
	職稱
	
	身分證字號
	
	

	通 訊 處
	通訊地址：


	身心障礙手冊
	□持有

□未持有
	

	
	EMAIL：


	電　　話
	日：
夜：

行動：

	學   歷
	學 校 名 稱 及 系 科﹝組別﹞
	畢業年月
	證書字號

	
	
	
	

	兵   役
	□役畢，退伍日期　　年　　月　　日　□未役　　　　□無兵役義務　　　　

	合格教練證名稱
	
	證書

字號
	

	
	
	
	

	
	
	
	

	報考人

簽章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右欄

請勿

填寫
	□報名表                          

□簡要自傳                 

□身分證影本　　　　　　　　　　   



	初審核章
	複審核章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國民小學九十八學年度下學期管弦樂社團指導老師甄選簡章99.1.25
1、 依據：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外社團設置要點辦理。

二、資格：(一)具有專長之合格教師。

      (二)未具教師資格者，應具有相關才藝素養，並持有下列學經歷相關證明文件之ㄧ：

           1.國內外大學相關科系畢業以上程度者。

           2.曾獲選為省市（直轄市）級以上相關才藝之代表隊一年以上資歷者；或曾參加上述層級機構主辦之相關才藝公開表演、展示、競賽者。

           3.曾獲得國家級、省市（直轄市）級，公開之能力檢定、檢核或鑑別證書者。
2、 甄選名額及類別：小提琴老師1-2名、打擊樂1名。
3、 甄選方式：口試5-10分鐘，必要時教學演示5-10分鐘。

4、 報名事項：
（一）時間：99年2月1日(星期一)上午九時至下午十二時止。

    （二）地點：本校人事室（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69號，聯絡電話：25914085轉19）。

    （三）方式：採親自報名或委託報名，通訊報名不予受理。

5、 繳交證件：

（1） 身份證正本及影本（正、反面各一份）。

（2） 學經歷證件正本及影本一份。

（3） 簡要自傳一份。

（4） 報名表一份。

6、 甄試日期：99年2月2日(星期二)上午9時起，假本校會議室二舉行。

7、 教學及任課時數詳如下表：

	   時間                     項目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備  註

	小提琴
	7：30-8：30
	
	
	
	
	

	打擊樂
	
	
	
	16：00-17：30
	
	

	授課

節數
	一、管弦樂團上午課程自7：30至8：30，每天授課1.5節；下午課程自16：00至17：30每天授課2節。



	說明：一、上課時間：自3/1(週一)至6/18(週五)，以16週計。

      二、上表班別須視招生情況決定是否開班(管弦樂每班已7人為原則)；若未
          達開班人數不能成班，則暫不遴聘。

三、管弦樂社團指導老師每節支給800元鐘點費。
	


8、 應聘者需配合學校課務安排，並於規定授課時間內準時任教。

十、報到時間：錄取者應於99年2月3日中午12時前至人事室辦理報到事宜，逾期者視同棄權，由備取者依序遞補。

十二、錄取公告：99年2月2日於甄選作業完畢後即時公告於本校網站。

                （網址：http：//www.csps.tp.edu.tw請自行上網查看）

十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或由本校隨時公告補充。

    中       華      民      國     99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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